
民航发(2007) 159号

关千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，各运输航空公司，各机场公司，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：

根据《民用机场收费改革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改革方案》）第十

九条的规定，现将《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

方案》）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《实施方案》自2008年3月1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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